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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法律实践的角度解读侵权责任法，具体分为法条链接，关键词解读，案例评析，新旧法条对
比，关联法规。
作者和他的团队长期以来办理了大量的民事侵权案件，此次借侵权责任法实施之际，对相关法律应用
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告诉读者怎样解决具体的侵权纠纷，还告诉读者之前相关法律的规定，让读者
从整个法律体系上比较、学习侵权责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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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通事故责任　　42.横穿马路酿悲剧，无辜司机应否赔偿？
　　43.路人遭两车连续相撞致死，责任究竟谁来担？
　　44.好心借车惹官司，责任究竟谁来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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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污染环境侵权，该由谁来举证？
　　60.共同排污致害，责任如何分担？
　　61.输污管道被第三人撞破，造成污染损失由谁来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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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67.逗狗致伤，狗主人需要赔付吗？
　　68.藏獒等烈性犬伤人，责任谁来承担？
　　69.动物园的动物伤人，谁来承担责任？
　　70.逃逸动物致人损害，责任谁来承担？
　　71.张大富家的驴伤了刘老实，为何第三方王小癞担责？
　七、物件损害责任　　72.广告牌脱落致人损害，谁应负责？
　　73.“豆腐渣工程”倒塌，责任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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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累累果实压断树枝砸伤行人，应当由谁负责？
　　76.小偷偷走窨井盖，造成行人受伤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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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
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而免责事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包括不可抗力、第三人过错及受害人过错等情况，而本案环境污
染的发生没有不可抗力、第三人过错及受害人过错等因素；同样造纸厂应当对其污染行为与老马夫妇
死鱼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经过专家的证实，这也确实是导致鱼死亡的原因，所以造纸厂的污染行为与老马夫妇死鱼的损害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所以造纸厂理所当然要承担侵权责任，赔偿老马夫妇的损失。
造纸厂如果以排污符合国家标准且定期缴纳排污费为由而拒绝承担民事责任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排污费属于行政规费。
是排污企业必须向行政机关缴纳的费用，与其向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无关；其次，混淆了行政责任与
民事责任，由于受科技水平的限制，我国允许相关企业在一定范围内排放污染物，只要未超出法定排
放标准（也即“达标”），企业不需承担行政责任，而民事责任与此不同，正如前文所述，环境侵权
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即无论排污行为是否达标、合法，只要其污染行为造成了他人损害且无法定免
责事由，排污者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在探讨无过错责任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无过错责任并不是绝对责任，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件中，行为人可以向法官主张法定的
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
在本案中如果造纸厂能够举证证明老马夫妇的鱼苗损失是由于不可抗力、第三方过错或者其行为与损
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造纸厂是可以免除责任的。
又如，在产品责任案件中，产品制造者可以证明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而免除自
己的侵权责任；在高度危险物致损案件中，高度危险作业人可以证明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而免除自己
的责任；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经营人的不承担责任事由是战争等情形
或者受害人故意；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免责事由
是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
可见，法律根据行为的危险程度，对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不同侵权类型规定了不同的不承担责任或
者减轻责任的事由。
此外，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侵权案件中，只是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并非不考虑受害人过错。
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在有的情况下可减轻，甚至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如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免责事由是受害人故意
或者不可抗力。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人的责任。
第二，要注意无过错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有严格的法律限制。
《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为了在一些特定领域排除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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